
授权委托书

长春市统计局：
本人刘东明，身份证号码为132526198111090538，为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现授权委托我公司田冬艳，身份证号码为320321198610260440，为我公司法定代表人代理人，全权代理我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责。该代理人在此过程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，均代表本公司，与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公司将承担该代理人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。

委托有效期: 2023年4月19日至2023年4月20日止
委托人（法定代表人）手机号码：18518709001
受委托人手机号码：15620489376

    委 托 人（法定代表人）：


受委托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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